[bookmark: _GoBack]榆阳区财政资金评审评价中心关于榆阳区2023年省库外通组道路工程建设项目及施工监理项目预算评审购买服务的采购方案

为确保重大项目预算评审的质量和效率，根据《陕西省人民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1版）的通知》文件要求，现就“榆阳区2023年省库外通组道路工程建设项目及施工监理”的预算评审，公开择优采购第三方机构，对该项目的预算方案进行评审。
一、采购项目
榆阳区财政资金评审评价中心关于项目预算评审购买服务采购项目。
1.采购内容
择优选择第三方机构对“榆阳区2023年省库外通组道路工程建设项目及施工监理”的预算方案进行评审。
2. 预算金额
该项目预算金额为450000元。
预算清单：根据陕价行发（2012）72号和榆区政办发（2015）52号文件规定，该评审项目预算总额305632276元，评审服务费用采取差额定率分档累进法预算如下：
	收费项目
	计费基数（元）
	收费费率（‰）
	分档计价标准（元）
	当前服务费取值系数

	基本收费
	5000000
	3.8
	19000
	0.4

	
	5000000
	3.4
	17000
	

	
	20000000
	3
	60000
	

	
	20000000
	2.7
	54000
	

	
	30000000
	2.4
	72000
	

	
	20000000
	2.2
	44000
	

	
	205632276
	2
	411264.552
	

	
	基本收费合计
	677264.552
	270905.821

	效益收费
	最高限价
	
	183379

	合计金额
	454284.821取整为：
450000元


该项目预算评审服务费用最高限价450000元，最终以实际发生额核算。
3.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之内完成项目预算审核，并按要求出具评审报告，将相关资料整理归档。
二、第三方机构应具备的资质及其他要求
1.机构需独立法人资格，需具有预算评审项目相关专业资质。
2.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中的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投标报价
根据陕价行发（2012）72号文件附表第五项计费，具体标准如下：
	收费项目
	计费基数
	收费费率（‰）
	备注

	
	
	≤500万元
	501—1000万元
	1001—3000万元
	3001—5000万元
	5001—8000万元
	8001-10000万元
	＞10000万元
	

	基本收费
	送审价
	3.8
	3.4
	3.0
	2.7
	2.4
	2.2
	2.0
	

	效益收费
	核减（增）额
	5％



符合资质、服务要求的投标人，在此计价基础上，根据榆区政办发（2015）52号文件规定，乘以区级系数0.4进行报价。（效益费用上限183379万元）
四、付费方式
在合同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预算评审并提交评审报告，整理归档后，按照合同全额支付。
五、服务承诺
各投标人在同意履行以下服务条款的前提下投标响应：
1.成立专项评审小组，主审必须具备一级造价资质或注册造价师资质，未经采购方同意不得随意调换评审小组成员。
2.在预算评审中遇到的问题应及时与采购方沟通，严禁与项目实施单位私下联系；在规定的时间内出具预算评审报告，做到结论有据可循，确保评审结果的专业性、独立性、权威性，并对评审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全责。
3.独立完成预算评审任务，不得以任何形式再委托给其他机构，未经采购方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任何单位或个人披露项目的有关信息，更不得对外提供、泄露或公开评审的有关情况。
一经发现违反以上服务条款，私自与项目实施单位串通虚假评审或随意泄露评审信息的，马上终止服务合同，并终身不得参与榆阳财政资金的评审、评价等工作。


榆林市榆阳区财政资金评审评价中心
                    2023年5月11日
